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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佈

主要股東增持股權

華億傳媒有限公司（「本公司」）從其主要股東Rich Public Limited（裕民有限公司）（「裕民」，乃

本公司首席執行官、董事會（「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袁海波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處獲

悉，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日，裕民已於市場上額外購入 190,417,607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

（「股份」），均價為每股股份 0.39港元（「購買事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緊接購買事項

之前，裕民實益持有 399,075,000股股份權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17.58%，而於購

買事項之後則實益持有589,492,607股股份權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25.97%。

另外，袁先生透過其全資公司Smart Concept Enterprise Limited擁有可轉換為3,500,000,000股
股份之本公司可換股票據，惟須受若干條件所規限。有關可換股票據之詳情，請參閱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八月八日之通函。

董事會就其所深知、盡悉及確信，並根據現有股權記錄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本

公司股份之公眾持股水平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8.08條關於公眾持

股量不低於已發行股本總額之25%之規定。

承董事會命

華億傳媒有限公司

主席

袁海波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袁海波先生（主席兼執行董事）、熊曉鴿先生（副主席兼非執行董事）、張長勝

先生（執行董事）、田溯寧先生（非執行董事）、魏新教授、黃友嘉博士太平紳士、袁健先生及初育国先生（各

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